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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影响后评价服务

竞争性比选文件

服务采购人: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二○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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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比选内容

本次竞争性比选项目已经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批准，邀请人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现

已具备竞争性比选条件，诚邀你单位参加。

一、项目范围：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影响后评价服务。

二、项目时间：2026 年 5月。

三、项目地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四、项目要求：

1、本次报价采用包干价（含税价）。

2、税率要求：报价文件需明确税率。

3、报价文件中需附营业执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司鲜章。

4、付款：见报价模板（如有异议请明确）。

5、本次服务将选择最低价报价单位为服务单位。

6、报价单位需出具业务联系人员介绍信。

五、报价函递交时间和收件人

若贵公司有意参与，请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中午 12 点前将报价文件加盖公章送至重庆市

涪陵区白涛工业园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电话 13996036590（报价文件封面需备

注贵公司名称）

联系人：郑利 联系电话：1399603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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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参选须知及程序

一、比选须知：

1.采购内容及范围

1.1 本次采购内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影响后评价服务。

1.2 本次采购范围：

1.2.1 收集与环境影响后评价相关环评、验收、排污许可等资料。

1.2.2 开展与环境影响后评价相关工作的现场勘查。

1.2.3 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开展评审等。

1.3 结算方式及期限：完成报告编制，比选方获取出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后，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后，比选方按合同约定付款，付款采用电汇或银行承兑方式支付。

2.资金来源

2.1 本次项目采购的资金已经落实，比选人将按合同支付。

3.参选人要求

3.1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产业活动单位或者企业法人。具有圆满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法律

上和财务上独立并能合法运作，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资格。

3.2 参选人具有环境影响评价相应的资格和能力，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3.3 未发生过重大违法或商业贿赂行为。

4.比选程序

4.1 采购比选小组

本次评选采用最低投标价法，成立比选小组，由 3 人及以上单数组成。

4.2 采购评选程序

4.2.1 参选文件应由参选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递交。

4.2.2 比选开始前，比选小组首先检查报价文件是否密封完好，再打开参选文件根据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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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文件相关要求进行详细评审。

4.2.3 所有单位比选完成，比选小组将在合格的参选文件中选择最低价报价单位为服务单位。

4.2.4 比选过程由比选人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并存档备查。

4.3 签订合同

成交参选人的报价表、比选过程表及其相关资料等均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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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报价模板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影响后评价服务报价

表

序号 服务内容 元（含税） 税率 备注

1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影响

后评价服务

报价说明：1、以上报价均为含税价，注明税率：% 。

2、上述报价包含专家评审、现场踏勘等费用。

报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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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合同模板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影响后评价服务合同

甲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合同编号：

乙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及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

愿的原则，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项目

1、服务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及相关技术导则，完成本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编制、现场监测、专

家评审、报告修改、备案上报等全流程服务，配合建设单位完成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及后续相关环保核查工作，确保后评价报告通过审核并完成备案。

2进度：

2.1 甲方向乙方提供所需技术资料，并在合同签订后按乙方要求和商定的日期提

清。

2.2 乙方在甲方提清换证申请材料所需的技术资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

申请材料汇编（评审版）。

2.3 若甲方未按商定的时间及要求向乙方提交相应的技术资料，则乙方的完成时

间顺延。

3结算及支付方式：

3.1 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含增值税税额金额共计：￥ 元 （大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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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含增值税税额价款大写： ，小写：￥ ；税率 ，增值税税额大写： ，

小写：￥ 元。该费用包含报告编制费和技术评审费。

3.2 乙方完成报告编制，专家评审通过，甲方获取获取出环境后评价报告通过审

核并完成备案后，一次性支付总费用的 %计￥ 元（大写： ）。

4 申请材料交付办法：

4.1 申请材料（备案版）肆份，在 内交付。

4.2 超出合同规定增加的资料份数应另收工本费。

5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5.1 本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工作的，不

退还甲方已付的费用；已开始编制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

付编制费。

5.2 如甲方变更委托工作内容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

以致造成乙方返工时，双方除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签订合同）、重新明确

有关条款外，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向乙方支付返工费。

5.3 乙方编制的申请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在不违背国家、地方及行业的

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通过专家的技术审查。

5.4 乙方有义务根据申请材料的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直到满足备案要求。

6 合同生效及其他:

6.1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

6.2 双方认可的往来传真、电报、会议纪要、电子邮件等，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3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6.4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

力。

6.5 本合同有效期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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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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